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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國際航權分配及包機審查綱要」第三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及第六條附表。

附修正「國際航權分配及包機審查綱要」第三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及第六條附表

部　　長　王國材

國國際航權分配及包機審查綱要第三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修正條文際航權分配及包機審查綱要第三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雙邊通航協定（以下簡稱雙邊協定）之國際航權分配，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雙邊協定中規定一家國籍民用航空運輸業（以下簡稱業者）營運者，

由一家業者營運。

　　二、雙邊協定中訂有多家業者營運條款，且每週總容量班次在七班以下

者，得由一家業者營運。

　　三、雙邊協定中訂有多家營運條款，且每週總容量班次逾七班並有容量班

次上限規定者，得由多家業者營運。

　　四、雙邊協定中訂有多家營運條款，且不限每週總容量班次者，其營運家

數不受限制。

　　五、雙邊協定中訂有多家業者營運條款，且每週總容量班次限以貨運營運

者，以不逾二家業者營運為原則。

　　依前項第一款營運之業者，享有每週七班之優先營運權。但雙邊協定修訂

為多家營運且容量班次逾每週七班者，得增加第二家業者營運；第二家業者營

運達每週三班後，其續增容量班次依序由該二家業者輪流增班至第二家業者達

每週七班；如仍有賸餘容量班次得依第四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辦理。

　　依第一項第二款營運之業者，享有每週七班之優先營運權。但雙邊協定修

訂容量班次逾每週七班者，得增加第二家業者營運；第二家業者營運達每週三

班後，其續增容量班次依序由該二家業者輪流增班至第二家業者達每週七班；

如仍有賸餘容量班次得依第四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辦理。

　　依第一項第三款申請營運之業者，所申請之容量班次數總和未逾雙邊協定

容量班次限制時，依業者申請之容量班次數分配之；所申請之容量班次數總和

逾雙邊協定容量班次限制時，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兩航點間航線優先分配二家業者營運，享有每週七班之優先營運權。

　　二、兩航點間航線營運之業者均達前款之容量班次者，得增加一家業者營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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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三、新增業者首次分配每週三班。但申請營運容量班次或可分配營運容量

班次少於每週三班者，不在此限。

　　四、依前三款分配後，如有賸餘容量班次，依序由該等業者輪流增班。

　　依第一項第五款申請營運之業者，所申請之容量班次數總和未逾雙邊協定

容量班次限制時，依業者申請之容量班次數分配之；所申請之容量班次數總和

逾雙邊協定容量班次限制時，得分配業者至少每週一班。

第 十一 條　　雙邊協定尚有容量班次可供增加業者營運，或有經交通部廢止容量班次而

得重新分配業者營運時，民航局得依第四條及第六條規定辦理。

　　前項經交通部廢止之容量班次，同時涉及多個雙邊協定者，於重新分配業

者營運時，民航局得依第四條及第六條規定，併同辦理。

　　經交通部依前條第一項廢止獲配容量班次之業者，不得以其經廢止容量班

次之兩航點間航線為營運需求，參與該廢止容量班次之航權首次重新分配。

第 十二 條　　業者申請非依雙邊協定授予之貨運航權時，應檢附擬飛航國家主管機關之

核准文件，報經民航局層轉交通部核准後，並經民航局發給航線證書，始得營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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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航權分配及包機審查綱要第六條附表 

國際航權分配技術面飛安考核評分表 

編

號 

評分

項目 

基準

分數 評分原則 

一 飛安

事件 

80 (一)新設立之業者以48分計算。 

(二)以加權方式計算扣分如下：

扣分=（10×一年以內裁處違規之失事事件數＋6×一年以前二年

以內裁處違規之失事事件數＋6×一年以內裁處違規之重大意外

事件數+4×一年以前二年以內裁處違規之重大意外事件數＋2×一

年以內裁處非屬失事及重大意外事件之違規件數＋1×一年以前

二年以內裁處非屬失事及重大意外事件之違規件數）×(該業者

飛行架次之權重數)。

(三)本項扣分以80分為限。

註：(該業者飛行架次之權重數)=(二年以內各業者之中最高飛行架

次)÷(二年以內該業者飛行架次)

二 飛安

管理 

80 (一)新設立之業者第一年以其他業者之平均分數計算。 

(二)最近一年以內經民航局依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發函限期

改善者，每次扣1分，一年以前二年以內，每次扣0.5分。

(三)業者對飛安重視程度：

1最近一年以內業者總經理以上高階主管、航務、機務、飛安主

管無故未出席飛安管理重大會議（含策略會議、高階主管研討

會及航務、機務、飛安主管研討會等同等級會議）情形，每一

次扣1分。 

2業者最近一年以內依據民航局所列之安全績效指標提報相應 

之年度安全績效指標/目標與安全計畫，經民航局於每年1月底

前同意備查者加1分。 

3業者最近一年以內依據民航局所列飛航作業品保系統每季提 

報之統計項目及改善措施，經民航局於每季結束後15日內同意

備查者，每一次加0.25分。 

補償

加分 

10 受本綱要第九條限制不得參與國際航權分配之業者，如經民航局飛

航安全評議會評定無違反民用航空法規之情事時，得於飛安考核補

償加分10分。 

註：1.本表之評分計算期間，以雙邊通航協定簽署日之前一個月月末往前推算二年。 

2.新設立之業者，係指取得營運許可未滿二年之業者。

3.飛安事件中裁處違規之失事事件、重大意外事件及非屬失事及重大意外事件，係

指依民用航空法第十章罰則之裁處案件。但下列案件不列入扣分範圍：(1)民用

航空法第一百十一條規定之裁處案件。(2)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第二項第五

款中，涉及違反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第一百九十九條防疫管理措施之裁處案

件。(3)符合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二條之一規定由業者主動提報之非屬失事及重

大意外飛安事件。(4)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十四條規定之裁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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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飛安管理中，經民航局依民用航空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發函限期改善，係因主動提

報且符合民航局訂定之主動提報條件規定所致者，不列入扣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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